
1

任何一種媒介的社會意義主要決定於媒介的內容是什麼，以及對使用者的影響為何。

當媒介所提供的內容被社會大眾認為不當性多於正當性時，或是該媒介對使用者產生的

負面影響浮現時，一般人就會對該媒介有負面的認知與評價。就漫畫而言，不論中外，

對於漫畫的閱讀都沒有給予過高的評價，大部分的人認為那是一種小孩子的活動。一般

漫畫迷並不敢直接承認自己的嗜好就是看漫畫，因為媒介內容被許多人視為是低俗的創

作表現，毫無深度可言。所以在 1980 年代以前，漫畫迷在看漫畫時，充滿了地下活動的

神祕氛圍。研究發現，在許多家長與教育人士的認知中，閱讀者花費時間心力看漫畫，

除了獲取娛樂外，對生活並沒有幫助。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對漫畫的負面批評遠超過

正面的支持。

以美國為例，1940 年代初期，高達 95%的學童都看漫畫，而且對於漫畫中的有趣圖

像與詼諧的劇情都感到興奮，漫畫出版社也因此大發利市。但是這股漫畫的潮流於 1940

年末到 1950 年代初期，因為出現許多漫畫爭議性的評論而終結。由於許多質疑漫畫內容

妥當性、對學童不當影響的可能性聲音紛紛出現，有關當局對漫畫審查制的訂定也都相

繼影響漫畫存在的正當性。但也有研究提出，能閱讀就不算是一件壞事，就算閱讀漫畫，

也不能說是不好，只是閱讀能力與學業成就相關性大，應該要擔心兒童一旦養成閱讀漫

畫的習慣，可能會一輩子只看漫畫。類似的論調一直引起家長與教育者的關切，可以說

漫畫的發展一直都是在批判聲浪中掙扎。

在台灣，人們對漫畫的看法更是明顯的呈現兩極化，對漫畫持正面評價者往往是主

流閱讀者群「青少年」，但是其父母卻多是在漫畫斷層十多年中成長的，在以往盜版漫畫

良莠不齊的環境中，這些父母親對於漫畫的印象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兒童讀物，甚至與「暴

力」或「色情」畫上等號，所以雖然漫畫書是兒童與青少年熱愛的讀物，但在多數人的

觀念中，好學生是不會看漫畫的。此外，即便漫畫已成為社會流行文化，只要報導有關

媒體需要淨化的議題時，漫畫一定會被點名為極需淨化的媒介。

許多三十歲以上的讀者都有因看漫畫被家長禁止或學校老師沒收的經驗，甚至被認

為是「壞小孩或不用功的小孩才會做的事」。在受訪的 520 位讀者中也都反應，家長與教

師對漫畫的評價都不高甚至於傾向負面。即使有些家長本身也看漫畫，仍不希望自己的

孩子看漫畫。在其焦點訪談資料中，受訪者指出「雖然我的爸媽不會像很多人的父母親

一樣嚴厲禁止我看漫畫，但是只要我功課有一點退步，他們就會很委婉的問我是不是近

來漫畫看太多了」、「我覺得當小朋友有不好的表現時，漫畫似乎是家長與老師第一怪罪

的刊物」。另有學者認為，在兒童心目中，父母對兒童看漫畫的態度大多是加以管制(41.9%)，

嚴格禁止的也有 5.3%；而老師對兒童看漫畫的態度加以管制的有 34.7%，嚴格禁止的更

有 22.1%。顯見漫畫在一般家長或教師認知中，負面印象多過於正面評價，家長通常不希

望孩子看漫畫，學校教師則明確的禁止學童帶漫畫到學校閱讀，違者沒收或撕毀。這樣

的反應主要源自對漫畫的負面標籤與印象。

不論中外，許多現象都顯示出在電視媒體尚未出現前，漫畫是學童主要的休閒讀物。

例如 19 世紀時，英國報紙編輯打算開發兒童出版品的市場，開始印製連環圖畫時，就以

「此圖畫書是吸引青少年的非嚴肅性圖畫故事，對其身心並無害」的出版宗旨，用以標

示出版漫畫的正當性。到了二十世紀初，這種故事性演出的圖畫亦興起於美國各大報並

帶動相關出版社的編印，許多學童也都成為主要的讀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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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漫畫的相關規範制定就是以保護學童為由，關於美國對漫畫書的相關審查與規

範制度的研究顯示，很多對漫畫書持極力反對或是排斥的人，其實都不是建立在一些相

關實證的事實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成人世界中認為學童休閒時應該做些什麼活動的信念

與態度上。在成人的認知裡，學童的休閒時間應該是用來從事有益身心健康或體能發展

的活動，而不是讀些簡化、低俗、缺乏藝術或文學價值的漫畫刊物上。甚至有國內社會

學者認為日本漫畫是一種「外來粗俗文化的入侵」，對於「心智尚未成熟、智慧尚待發展，

人格正在形成，自我本身對於外界防禦力量極為缺乏的兒童」極具傷害性。

然而，成人所制定的許多漫畫規範，其實是成人在展現一種傳統的權威性，並且深

恐此權威性會因漫畫的普及逐漸消失，因為學童使用漫畫是相當自主性與私密性的行為，

而在閱讀的場域中，通常是家長所無法觸及的範圍，所以引發成人的恐慌。最明顯的例

子就是在 1950、1960 年代的教育體制規範下，漫畫被視為是兒童讀物與兒童的社會教育

教材，並逐漸發展成「兒童漫畫」類。明顯的，冠上兒童二字，合理化了「漫畫」的被

管理，以保護無知的幼童。畢竟在成人認知中，兒童是心智尚未成熟、缺乏選擇批判力、

易受外界刺激左右，需要成人保護的群體。所以在出版法尚未廢止前，其中的第二十一

條即規定：「出版品之為學校或『社會教育』各類教科圖書、發音片者，應經由教育部審

定後方得印行」。換言之，有關社教方面的書籍（包括漫畫書），應由教育部審定，政策

的明文制定已經讓漫畫與兒童之間畫上了等號。

此外，以升學為主的教育制度下，台灣的家長都希望學童多看些與課業直接關聯的

讀物，而不是漫畫性質的休閒刊物，因此薄小模樣的漫畫往往是家長眼中的「囝仔冊」、

「小人書」，其內容甚至被認定為「低水準」或「不入流」。有些成人甚至質疑將漫畫稱

之為「書」，是否妥當，因為漫畫只是一些影像的集結，稱之為書，似乎褻瀆了書的神聖

性。所以在正式的教育系統中，漫畫被視為是不良的讀物，租書店成為不良的場所。明

顯的，國家機制已經將漫畫歸屬於一個「不成熟」與「幼年」的閱讀。基本上，漫畫是

「兒童書」的定位隱射出二層意義，(1)閱讀漫畫不需要太高的智能；(2)漫畫的內容只適

合兒童或青少年休閒閱讀用。

其實，圖像為具體的呈現物，讀者只要運用平常的視覺理解方式，不需經過抽象的

文字轉換往往就能對圖像直接詮釋，理解漫畫圖像並不需要太多後天的教育條件。也因

此特質，不論中外兒童與青少年一直都是漫畫市場中的主流讀者群。在許多相關的調查

中也都發現，漫畫一直都是兒童或青少年主要的休閒娛樂之一。尤其在漫畫普及與多元

媒介文化的發展趨勢下，漫畫文化已經有其存在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不僅是青少年的娛

樂媒介，也是上班族休閒的舒壓刊物。

只是即便在漫畫普及的今日，許多的成人讀者對於公開場合看漫畫仍會覺得不好意

思。有些讀者即指出，「上班時，每到中午休息時間我都蠻想看漫畫的，但是會不好意思，

因為怕別人會說這麼大了還看漫畫。」、「我等公車時，會拿包包中的漫畫出來看，常遭

到疑惑的眼神，大概對於像我這樣年紀（28 歲）的男人還看漫畫不解吧！但是如果你看

報紙，大家都會覺得這是正常的現象」。這些反應的呈現顯示多數人心中仍認為「兒童」

才是漫畫的適當讀者，在保護兒童身心發展的顧慮下，成人相對的用嚴格的標準看待漫

畫創作。


